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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华立院教字〔2024〕1 号

关于印发《广州华立学院专升本学生已修读课
程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为规范专升本各专业教学管理，使专升本学生能更合理的规

划自己的学业，现将《广州华立学院专升本学生已修读课程学分

认定与转换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州华立学院

2024 年 1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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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华立学院专升本学生已修读课程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细则

为规范专升本各专业教学管理，使专升本学生能更合理的规

划自己的学业，根据《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

工作的意见》（教改[2016]3 号）及我校学分认定管理办法等相

关规定，特制定我校专升本学生已修读课程学分认定与转换实施

细则。

一、相同课程学分认定与转换

专升本学生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与专科阶段修习过的课程属

于同一课程，课程考核成绩在80 分（百分制）及以上，课程名称、

课程性质完全相同、学时、学分大于或等于我校应修课程学分的

非专业核心课程，可以申请免修，免修由学生向所属课程学院提

出申请，填写附表1，并附盖有毕业学校或部门公章的成绩证明。

课程学分认定与转换申请在未得到正式批准前，学生应按当

前就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继续学习。课程所属学院经过审核同意

后，可以免修。课程所属学院按照提供的成绩证明中的成绩给予

认定并登录成绩，学生直接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。

二、相近课程学分认定与转换

专升本学生专科阶段学习课程如与本科课程名称相同，但学

时、学分少于本科课程或课程性质不相同的，可认定为课程差异

性较小。

专升本学生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与专科阶段修习过的课程课

程课程名称不同，但课程要求相近的非专业核心课程，由学生提

供加盖原学校公章的课程简介及成绩证明，填写附表2，报开课学

院（系）审核。审核程序为：开课学院（系）的系主任（教研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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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）进行初审，初审结论报开课学院院长签字同意后，报开课

学院教学指导分委会进行二审并给出课程差异性较小或较大的明

确结论。

如课程差异性较小，可由开课学院教学指导分委会决定是否

可以免于本科阶段课程考核，凡被决定可不参加课程考核的可以

按免修处理（免修课程要求专科阶段成绩必须大于或等于80分），

并按所提供的成绩以本科阶段的课程名称及学分予以认定；凡被

决定须进行课程考核的学生可以申请免听，但必须参加期末考试，

其过程考核成绩按教学班所有学生的过程考核成绩平均分登记。

如课程差异性较大，则该课程不予学分认定与转换，学生必

须修习该门课程并参加过程考核及期末考试。

开课学院审核结论由学院教学指导分委会负责人签字后进行

公示，公示结束后报教务处备案。审核结论公示结束前，学生应

按当前就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继续学习。

三、学分转换比例要求

可认定和转换的课程学分，原则上不得超过相关专升本专业

毕业要求总学分的30%。

四、申请和审核时限

学生在开课后一周内提出申请，审核结果在开课后两周内告

知申请人，相关成绩证明不能及时提供的，可推迟到审核结论公

布前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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